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与北京中兵岩土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工程分包合同的 

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本保荐机构”）

作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国际”、“公司”或“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对北方国际本次关联交易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核查过程 

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阅了关联

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

章制度，对其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概述 

1、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程建设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分公

司”）与北京中兵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兵岩土”）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北京签署《连云港瀛洲安康里项目桩基础及基坑支护工程分包合同》及

《连云港瀛洲幸福里项目桩基础及基坑支护工程分包合同》。中兵岩土将负责公

司连云港瀛洲安康里、幸福里项目桩基础施工、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以及与此

相关的设计及论证、物资采购、运输、技术支持、机具使用、周边协调工作。两

项合同金额分别为 18,364,817.30 元和 38,864,607.08 元。 

2、2020 年 4 月 16 日，北方国际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

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9 名董事成员

中，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植玉林、万程、魏合田、张晓明、

余道春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审议通过。 



3、北京中兵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

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尚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兵岩土成立于 1988 年 3 月，法定代表人夏向东，注册资本 1,500 万，经

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勘察机具的

修理、租赁。 

2、关联方财务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兵岩土总资产 18,815.25 万元，总负债 17,004.45

万元，净资产 1,810.80 万元，营业收入 32,152.45 万元，净利润 162.88 万元。 

3、关联关系说明 

中兵岩土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为北方国际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10.1.3 条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中兵岩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北方国际连云港瀛洲安康里、幸福里项目桩基础施工、基坑

支护及降水工程，以及与此相关的设计及论证、物资采购、运输、技术支持、机

具使用、周边协调等工作。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和相关服务的市场公允价格为基

础。北京分公司在多家桩基施工企业中进行了询价，认为中兵岩土报价最低且具

备履约能力，并以此为依据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连云港瀛洲安康里项目桩基础及基坑支护工程分包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合同总金额为 18,364,817.30 元。 

2、合同履行期限：总施工工期为 75 日（以北京分公司发出的开工通知书为

准）。 

3、合同支付条件： 

（1）预付款：占合同总价的 30%； 

（2）施工进度-验收-结算款：占合同总价的 67%，在开工至结算完毕的施

工过程中支付。 

（3）质量保证金：占合同总价的 3%；在质量缺陷维修期满后结清。 

4、施工范围： 

（1）连云港瀛洲安康里项目桩基础施工、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以及与此

相关的设计及论证、物资采购、运输、技术支持、机具使用、周边协调等； 

（2）配合本项目土方工程的实施、成品保护工作； 

（3）配合本项目桩基检测； 

（4）本专项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安全文明施工工作。 

5、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盖法人章、经双方权力

部门批准、北京分公司收到中兵岩土的保函且中兵岩土收到北京分公司的预付款

后合同生效。 

6、双方承诺 

（1）中兵岩土承诺： 



1）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工期和质量标准履行本合同并在质量保证期内承担质

量保修责任。 

2）履行对外合同中与中兵岩土工作范围有关的北京分公司的所有义务。 

3）按期委托北京分公司从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足额支付劳务工工资。 

（2）北京分公司承诺： 

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向中兵岩土支付合同价款。 

（二）《连云港瀛洲幸福里项目桩基础及基坑支护工程分包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价格：合同总金额为 38,864,607.08 元。 

2、合同履行期限：总施工工期为 100 日（以北京分公司发出的开工通知书

为准）。 

3、合同支付条件： 

（1）预付款：占合同总价的 30%； 

（2）施工进度-验收-结算款：占合同总价的 67%，在开工至结算完毕的施

工过程中支付。 

（3）质量保证金：占合同总价的 3%；在质量缺陷维修期满后结清。 

4、施工范围： 

（1）连云港瀛洲幸福里项目桩基础施工、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以及与此

相关的设计及论证、物资采购、运输、技术支持、机具使用、周边协调等； 

（2）配合本项目土方工程的实施、成品保护工作； 

（3）配合本项目桩基检测； 

（4）本专项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安全文明施工工作。 

5、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盖法人章、经双方权力

部门批准、北京分公司收到中兵岩土的保函且中兵岩土收到北京分公司的预付款

后合同生效。 



6、双方承诺 

（1）中兵岩土承诺： 

1）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工期和质量标准履行本合同并在质量保证期内承担质

量保修责任。 

2）履行对外合同中与中兵岩土工作范围有关的北京分公司的所有义务。 

3）按期委托北京分公司从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足额支付劳务工工资。 

（2）北京分公司承诺： 

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向中兵岩土支付合同价款。 

七、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的，协议签署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和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八、2019 年年初至披露日北方国际与中兵岩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 0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与北京中兵岩土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连云港瀛洲安康里、幸福里项

目桩基础及基坑支护工程分包合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与北京中兵岩土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连云港瀛洲安康里、幸福里项

目桩基础及基坑支护工程分包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

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三）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

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经过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已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遵循公平公允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

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与北京中兵岩土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工程分包合同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

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建                  赵启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6 日 

 

 

 

 

 

 

 

 

 


